
115學年度教學訪問教師計畫
受訪學校申請表
	基 本 資 料

	學校名稱
(全銜)
	
	學校類型
	□偏遠□極偏遠 □特偏 

	學校地址
	

	學校基本資料
	全校班級數：        全校學生數：
編制教師數：        正式教師數：         代理教師數：

	校長是否續任
	□目前在本校__年，115學年將續任
□115學年度將調校/退休
	承辦主任是否續任
	□將續任教務主任
□將轉任____主任或教師
□115學年度調校/退休

	代理/正式教師流動性
	（計算基準：學校本年度預定異動人數÷學校目前教師總人數）
  □20%  □40%  □60%

	學校承辦人資料
	姓名
	職稱
	公務電話
	手機
	E-mail

	
	
	
	
	
	

	膳食規劃
(可複選)
	1.午餐：□學校營養午餐
          □其他：      
2.晚餐：□學校周遭有販售餐點之店家     □住宿地點可開伙
               □其他：
※早餐請教學訪問教師自理。

	住宿規劃
(可複選)
	※若學校無宿舍，學校須協助租屋事宜。
學校宿舍：□套房（房間內含衛浴設備）   □雅房（有公用衛浴設備）
校外住宿：□民宅(租賃)  □民宿(有統編發票/收據)

	學校及縣市承辦單位核章

	學校承辦人                            人事主任                                  校長

	縣市承辦單位                                    機關首長

	備註：
1、 學校類型可洽所屬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逕至教育部統計處網站查詢。
2、 單校合作以申請1名教學訪問教師合作1學年為原則；如有續辦需求，得經教學訪問教師、原服務學校及其所屬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後，依規定程序提出申請再合作1學年為限。
3、 跨校合作以3校以內共同申請為原則，每次以1名教師合作1學年；其中主要合作學校適用前項年限規定。
4、 本表經學校核章後，應併同相關表件逕報所屬直轄市、縣（市）政府，由其函報本署擇定之計畫團隊申請並辦理媒合。


	需 求 項 目 說 明 

	所需協助之領域/科目別
(每間學校最多填寫3個領域/科別)
	114學年度該領域任教教師人數
	有意願合作之
教師人數

	
	正式教師
	代理教師
	代課教師
	正式/代理/代課

	1.
	   (人)
	 (人)
	(人)
	

	2.
	 (人)
	 (人)
	(人)
	

	3.
	 (人)
	 (人)
	(人)
	

	期待與教學訪問教師合作的領域/科目，以及合作項目及方式：(限於一頁內自行條列敘述)

	說明：
1.與教學訪問教師合作之模式有「推動/帶領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領域/科目教學經驗傳承」、「協助十二年國教彈性學習課程之規劃或教學」、「協助跨校策略聯盟或共聘」。
2.請簡述合作之方式或策略，例如：
例(1)：藉由教學訪問教師帶領/成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主題名稱)，建立教師課程共備與議課之習慣，建立校內夥伴教師良好的溝通互動管道，提升教學品質。
例(2)：藉由專書閱讀、專題講座、專題探究、學生學習策略研究等形式，提升教師課程設計與探究實作引導技能，藉由課程活動設計，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教師教學成效。
例(3)：本校校訂課程以「○○○」為大架構，發展跨領域課程，其中盼透過社群內各領域教師專業，共同設計「○○○○」課程。
例(4)：藉訪問教師的陪伴與專業對談，先運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綱要之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的精神與要點，再以發展教師課程教學專業為目標進行教學研究探討學生學習行為、即時回饋技巧及教學經驗交流，以達深化素養導向課程教學的課程設計與教學技巧精進。

	媒合評估(承辦單位填寫)

	


附件1（受訪學校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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